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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4

月30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，2020年5月7日完成通讯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。本次会议应

表决董事5人，实际表决董事5人，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100%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会议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一致审议通过以下事项： 

一、《关于中信金融中心项目工程建设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5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1、同意中信金融中心项目工程造价不超过人民币45.34亿元（以最终结算金额为

准），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金石泽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6:4的比例承担。 

2、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法办理项目投资建设所涉及的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

于开展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的公开招标工作、签署项目相关合同、办理监管审批手续

等。 

二、《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决定新设、撤销证券分支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5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根据该议案，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以下事项： 

1、在公司《章程》规定的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范围内确定证券分支机构的设立，

每家新设证券分支机构运营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。 

2、在对已设立的证券分支机构净收入规模、有效客户数及客户资产、前台员工

人数、员工创收水平、网点布局等进行综合、合理评估后，决定证券分支机构的撤销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5月7日  


